
 

董峥：“个人破产”制度来

了，信用卡逾期能申请吗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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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董峥 

 

7 月 19 日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将一份民事裁定书送达给梁

姓居民，其个人破产申请（从“清算”改为“重组”）获得批准，成为中

国境内首宗个人破产案。 

这是《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》今年 3 月 1 日开始实施以来，深

圳中院个人破产综合应用系统共收到 615 件个人破产申请，该案例当事人

成为首位获得批准的申请人。本刊曾在 2019 年讨论过关于“个人破产”

后，对于信用卡债务逾期人员是否能够通过“个人破产”方式来解决信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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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债务问题，通过这个案例给出了答案。 

根据法院裁定生效的重整计划，该案例当事人被裁定成为“个人破产”

后，夫妻两人现阶段每个月净收入约为 2.9 万元，扣除每月需支出的合理

费用 7700 元，每月可供清偿债务的收入为 2.13 万元，经过三年的偿还，

最终实现对普通破产债权本金 75 万元的 100%清偿，所有利息被免去。 

未来三年，该当事人夫妻二人除了每月用于基本生活的 7700 元以及

一些生产生活必需品作为豁免财产之外，其他收入均用于偿还债务。如果

当事人在期间不能按重组规划执行，债权人依法有权向其追索未归还的所

有借款本息。 

从这起“个人破产”案获得批准情况来看，整个流程还是非常严谨的，

所有债务均得到债权人的认可，并一致同意债务重整后核准实施。虽然国

内是首次批准了“个人破产”案，但是从国外以及中国港台地区的经验已

经学习到不少经验，港台歌星钟镇涛个人破产案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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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》：“重整计划由债务人负责执行。

自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，在重整计划规定的期限内，由管理

人协助和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。债务人应当每月向破产事务管理部门、管

理人报告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的收入、支出以及债务清偿情况。破产事务管

理部门应当予以登记并依法公开。” 

从这起首例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，“个人破产”并不是免除债务，

而是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下合理完成必要的债务偿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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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通过相关法律以及债权人认可合理的财务规划，在限制奢侈消费、

过度消费以及违法消费的基础上，才有认定的可能； 

其次，要具备良好的个人信用，只有诚实守信的债务人，在遇到债务

危机时才有可能获得个人破产制度的保护，帮助其从债务危机中解脱出来，

重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； 

再者，要具备一定的收入来源，有强烈的还债意愿，并积极落实，而

不是试图通过“躺平”来逃债。 

因此，在这起“个人破产”案中，法院与债权人针对债务人的实际情

况，达成共识，接受债务人的债务重组计划后，才有可能获得“个人破产”

的结果，但是后续也必须接受全部监管，而非放任自流。同时所有债权人

也不得向债务人进行债务催收，除非债务人未能按照要求进行债务偿还。 

这几年，看到很多信用卡债务逾期的卡民经常提及希望能够实施财务

上的“个人破产”，实际上他们所希冀的“个人破产”只是想借助于此作

为债务逃废的办法，并非法律意义上的个人财务破产。如果也想通过“个

人破产”模式，同样需要具备严苛的条件。所以与其梦想着如何“个人破

产”，不如多思考一下如何改善自己错误的用卡观、价值观来得更实际。 

对于债务人来说，宣布个人破产不是一件光彩的事，更不是逃废债务

的手段，因为个人破产对个人声誉产生巨大的损害。 

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一个重要目的，就是不让诚实而不幸的失败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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